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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南川经信委函〔2026〕39号

重庆市南川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区十八届人大八次会议第20260205号

建议的答复函

任娟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石墙镇至峰岩乡新建天然气管道供气工程建设的建议》（第20260205号）收悉。经我委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全区现有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8家（渝川公司、长南公司、祥泰公司、伟盛公司、中冶渝南公司、鑫贵公司、锟辰公司、中广海元公司），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重庆市天然气管理条例》要求，天然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和特许经营制度。根据区政府审议通过的《南川区管道天然气经营企业供气区域划分方案》《南川区管道天然气特许经营协议》，峰岩乡属于伟盛公司供气区域。2019年，伟盛公司建设投用峰岩乡LNG瓶组气化站，以“点供”

方式为集镇建成区内用户供应天然气，气价3.62元/m³。

二、天然气管道工程推进情况
为推进峰岩乡直通管道天然气，有效降低天然气价格，2025年8月，经伟盛公司申请，我委已批复同意伟盛公司石墙镇至峰岩乡新建天然气管道供气工程立项（南川经信委发〔2025〕39号）。同年10月，伟盛公司与属地政府签订《石墙镇至峰岩乡新建天然气管道供气工程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书》；11月，伟盛公司组织施工队伍进场施工，期间因石墙镇汇仓村段管道走廊用地协调等问题，于2026年2月初全面停工，导致工程进度滞后。后经联合属地政府积极调整施工方案后，已于2026年3月正式复工，目前施工推进顺利，已完成约3公里燃气管道安装。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下一步，我委将继续督促伟盛公司加大施工力量，提高施工效率，加强与石墙镇、峰岩乡等属地政府及相关村社的沟通协调力度，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抢抓工期加快建设。同时，我们会定期组织专人对项目施工进展、现场安全管理等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堵点问题，力争石墙镇至峰岩乡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于2026年9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11月底前完成调试、验收等相关工作，确保年底前正式投入运营。

此答复函已经唐军主任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代表议案建议场景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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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区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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